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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犯罪刑罚威慑效能实证研究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改为背景

李芳芳

摘要:以刑罚威慑为理论模型,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十一)»适用前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实证研究发现,刑罚

威慑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实际效能不明显,表明修正前的侵犯著作权罪对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惩治效果不理

想.反思实证结论可知,特殊威慑效能水平有限是刑罚运行中的缺陷与立法规范自身的短路所致,一般威

慑效能水平不高是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欠缺所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了较大

幅度修改,通过增列犯罪对象、行为类型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弥补了立法漏洞,对实践问题作出了针对性

调整.未来要实现严惩网络著作权犯罪的立法目标,应当在司法层面进行调整以强化刑罚威慑.一方面,
纠正轻判化的司法偏差,重罪重罚,实现“罪刑相适”;另一方面,加强对刑事判决书的说理,让公众充分参

与司法裁判,获得对刑法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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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提出

«刑法修正案(十一)»以新修的前置法«著作权法»为基础,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
积极回应了惩治网络著作权犯罪的迫切需要,意味着学界关于著作权刑法规范修改的争论尘埃落定.
尽管如此,新的立法规定在理解和适用上亟待仔细研究.«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

改是否契合实践需求并解决了网络著作权犯罪的痛点问题? 如何调整和规范司法裁量才能实现立法

目标? 这些问题不仅是对立法的检验,更对准确适用法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验立法修正效果、
回应司法调整需求,首要问题是修正前的侵犯著作权罪对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惩治效果究竟如何? 这

一实践性的问题可以回到刑罚效果上.刑罚效果是现实化了的刑罚功能.通常来说,刑罚功能包括

教育功能、报应功能及预防功能等.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尽管衡量刑罚效果的方式或体系不同,但是

结论都可以说明刑罚效果的真实情况.预防犯罪是刑罚功能的重要侧面,刑罚威慑是实现预防犯罪

的途径.本文拟以刑罚威慑为理论模型,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之前的网络著作权犯罪进

行实证研究,揭示网络著作权犯罪刑罚威慑效能的实际效果.然后,在实证发现的基础上,分析导致

该种效果的原因,检视«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改是否解决了实践中的痛点问题,进
而提出未来规范司法裁量的调整方向.

二、研究架构与设计

任何威慑的形成都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假设之上.贝卡里亚提出的运用刑罚的“罪刑适应性”“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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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及时性”“刑罚必定性”三大规则①,在刑罚威慑效应研究中被推演为“刑罚严厉性”“刑罚及时性”及
“刑罚确定性”.这三个条件在刑罚威慑效应的发挥中缺一不可.同样地,刑罚威慑效应的实现程度

也能够通过检验这三个条件来获知.
(一)两个路径:客观评估与主观测量

１．通过客观评估来验证刑罚威慑罪犯的效能.客观评估一般是利用官方统计数据,通过分析逮

捕率、立案率等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来评估刑罚威慑的效能.限于官方统计数据在“网络著作权犯

罪”这一主题下的微观数据较少,本文通过重构指标来适用该模型.其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在应然意

义上,解释因素与被解释因素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就可以成为评价指标;在实然意义上,在同一个评估

模型下,研究者所选取的解释因素往往也并非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在较有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学者

通过重构指标解决了数据不足的问题,得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②.
接下来构建具体指标.反映犯罪状况的指标除了犯罪率,也可以选择其他指标③,而影响犯罪的

因素指标即代表刑罚的确定性、严厉性与及时性指标.具体而言:(１)被解释变量“涉罪率”,指网络著

作权违法侵权涉嫌犯罪的比率④.(２)解释变量“监禁率”,指各年被执行监禁的罪犯人数占该年罪犯

人数总数的比例.(３)解释变量“重刑率”,指被判处３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人数占该年罪犯人数总

数的比例⑤.(４)解释变量“及时性程度”,指从发现犯罪行为阶段到逮捕阶段的间隔时间(T)⑥.
不可否认,数据的限制很可能削弱甚至抹杀研究的价值,因而有必要对上述指标的数据来源予以说

明.涉罪率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该报告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受

国家版权局委托统计的官方数据.监禁率、重刑率与及时性程度的数据来源于本文统计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

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这些数据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数据的规模和来源基本相同,符合同口径、可
比性的原则.另外,尽管被解释变量“涉罪率”只是“剑网行动”期间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比率,而解释变量

“监禁率”等是基于全年该类案件的计算比率,但是它们也可以适用于客观评估模型.理由在于:“监禁

率”等对一年中某个期间的犯罪状况具有影响,并且在控制被解释变量为各年同一期间时,不同时空下犯

罪的严重程度能够可信地刻画出犯罪状况与影响犯罪状况的因素之间的变化趋势.

２．通过主观测量来验证刑罚威慑一般公众的效能.鉴于研究目的与研究可行性,主观测量是通

过调查问卷考察一般公众对于刑罚的主观认知来测量一般威慑效能.本文采取抽样调查方法,将置

信度设定为８５％,抽样误差为４％,样本规模设定为６２５,以保证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⑦.经过多次

修订,调查问卷最终由２５个题目组成,前５道题是问答题,用于考察被调查者的个体情况对于威慑效

能的影响;后２０道题为选择题,用于测量被调查者对于刑罚的主观认知程度,发现影响其认识水平的

因素.在问卷设计上,笔者引入了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用于测量态度等主观指标的强弱程度,分
值越高表明相应指标的认知水平越高.

(二)样本说明:特殊威慑效能样本与一般威慑效能样本

１．特殊威慑效能样本的数据来源,是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的«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和网络著作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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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三大规则的论述,可参见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７６６页.
参见陈屹立、张卫国:«惩罚对犯罪的威慑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８期.
有关其他指标的选定,可参见徐宏发:«收入差距、威慑效应与犯罪率研究———基于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的实证分析»,«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一方面,“涉罪率”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犯罪状况,且影响犯罪的因素会对其产生作用;另一方面,“涉罪率”是
通过计算相关官方统计数据获取的,在无更好替代性指标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初步研究是可以接受的.
为了体现出重刑对涉罪率的影响,本文将３年以上有期徒刑视为重刑.
本文参照学者提出的定罪时刻到非定罪时刻的时间段(T)长度公式,来求得每年案件间隔时间的平均数.参见孔一:«犯
罪预防实证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６页.
本文在抽样调查中充分考虑了地域分布、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对样本的影响,注意关照各个层次的调查,以尽可能反映

总体情况.在统计资料时,删除了废卷以减少测量误差.



罪刑事判决书.以“审结时间: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案由:侵犯著作权罪”“全文:网
站/私服/外挂/深度链接”等作为检索条件,共收集到６４７份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为最小单位共计１３０３
个有效样本.以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各年罪犯人数总数、重刑罪犯人数、实刑罪犯人数、平均间隔时间作为解释

变量的数据,以各年网络著作权违法侵权案件数与涉嫌刑事犯罪案件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数据.

２．一般威慑效能样本的数据来源是调查问卷.６２５份调查问卷中实际收回有效问卷６０２份(有效

率９６３％)①.基本情况如下:(１)在地域分布上,调查对象来自我国的１８个省、４个自治区和４个直

辖市;(２)在性别分布上,女性占５６５％,男性占４３５％;(３)在年龄分布上,不满１８岁者占３７％,１８
至２５岁者占２９７％,２６至３５岁者占３２１％,３６至５０岁者占２１９％,５１至６０岁者占８１％,６０岁以

上者占４５％;(４)在职业分布上,学生占１２０％,公司、企业职员占２４３％,务农人员占３２％,个体户

占８８％,工人占 ６１％,服务人员占 １６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占 ８６％,自由职业者占

１１６％,军人占０７％,无业人员占３５％,其他职业人员占４３％;(５)在文化程度分布上,文盲占

０３％,小学毕业占１２１％,初中毕业占２３３％,高中毕业占３３９％,大学及以上毕业占３０４％.
对研究路径和样本进行说明后,接下来笔者将通过SPSS２２０中的分析工具,对与网络著作权犯

罪相关的刑罚威慑的素材进行检验.

三、刑罚对于网络著作权犯罪威慑效能的检验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要回答本文的问题,为未来司法裁量的调整方向提供整体性、客
观性的经验支撑,引入定量研究方法是必然的选择.

(一)特殊威慑效能的客观评估

１．理论假设及其验证.根据刑罚威慑理论,惩罚严厉程度、惩罚概率、惩罚效率与特殊威慑效能

呈正相关关系.结合指标情况,提出以下假设:(１)重刑率越高,涉罪率越低;(２)监禁率越高,涉罪率

越低;(３)及时性程度越高(T值越小),涉罪率越低.
笔者对以上３个假设分两步进行检验:第一步,计算出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各年的涉罪率、重刑率、监禁

率与及时性程度;第二步,进行双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涉罪率与重刑率、监禁率、及时性程度的双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

涉罪率 重刑率 监禁率 及时性程度

涉罪率

皮尔森(Pearson)相关 １ ０．１８４ ０．４００ ０．８３３∗

显著性(双尾) ０．６６３ ０．３２７ ０．０１０

N ８ ８ ８ ８

重刑率

皮尔森(Pearson)相关 ０．１８４ １ ０．０４０ ０．２１４

显著性(双尾) ０．６６３ ０．９２６ ０．６１１

N ８ ８ ８ ８

监禁率

皮尔森(Pearson)相关 ０．４００ ０．０４０ １ ０．３６５

显著性(双尾) ０．３２７ ０．９２６ ０．３７５

N ８ ８ ８ 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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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样本构成来看,本次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地域分布上,涉及我国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
性别分布上,男女比例差距不大;在年龄分布上,１８ ５０岁人群占比高,与对网络著作权犯罪高发人群的一般认识相符合;在职

业分布上,基本涵盖了所有的职业类型;在文化程度分布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群占比较高,这与其他调查得出的结论相近.



续表１

涉罪率 重刑率 监禁率 及时性程度

及时性程度

皮尔森(Pearson)相关 ０．８３３∗ ０．２１４ ０．３６５ １

显著性(双尾) ０．０１０ ０．６１１ ０．３７５

N ８ ８ ８ ８

　　∗表示相关性在００５层上显著(双尾).

由上表可知,重刑率、监禁率与涉罪率之间的P 值大于００５,表明重刑率、监禁率与涉罪率之间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假设１和假设２被证伪.及时性程度与涉罪率之间的P 值为

００１０＜００５,相关系数为０８３３,表明二者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极强正相关关系,假设３被证实.下

文将纳入其他因素后对此进行再验证.

２．对可能影响涉罪率的变量的回归分析.犯罪状况受到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刑罚

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为了防止其他因素遮蔽刑罚的功能,下面将可能影响涉罪率的其他因素作为

控制变量,通过回归模型进行再验证.
第一,变量的说明.被解释变量为“涉罪率”,解释变量为“及时性程度”,控制变量为“互联网发展

水平”“网络出版状况”“网络平台规模”“经济状况”“人口状况”“收入差距”等社会经济变量①.
(１)“互联网发展水平”以“互联网普及率”为指标;(２)“网络出版状况”以“电子出版物数量”为指标;
(３)“网络平台规模”以“网站数量”为指标;(４)“经济状况”包括失业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个子变量;(５)“人口状况”以“１５ ６５周岁年龄段人口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为指标;(６)“收入差距”以“城乡收入比”为指标.

第二,结果的解读.经过逐步回归,结果见表２:

表２ 对影响涉罪率的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②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错误 Beta
T 显著性

１
(常数) １８．３７５ １０．４１９ １．７６４ ０．１２８

及时性程度 ２０．２３２ ５．４９３ ０．８３３ ３．６８３ ０．０１０

２

(常数) ７７．３９２ １７．０９９ ４．５２６ ０．００６

及时性程度 ３４．３１０ ４．９４０ １．４１２ ６．９４５ ０．００１

网络平台规模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１ ０．７４８ ３．６８０ ０．０１４

由上表可知,经过逐步回归后,只有及时性程度和网络平台规模的P 值小于００５,这表明这两个

变量对涉罪率有显著影响.二者的B 值都是正值,说明其与涉罪率呈正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纳入其

他因素后,及时性程度仍能保持对涉罪率的影响力.
综上可知,网络著作权犯罪特殊威慑效能水平有限.原因在于:一方面,重刑率与监禁率均未产

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波动,说明重刑与监禁刑对减少犯罪作用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尽管及时性程度

在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仍对涉罪率具有影响力.但是从其实现路径来看,犯罪行为是在我国打击

网络盗版专项行动中被发现并移送司法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刑罚的及早介入要依靠其他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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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数据主要来自«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统计年鉴».
回归模型２调整后的R 方为０８８４,说明回归的拟合度良好.R 方为０９１７,表明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９１７％的变

化.F＝２７７２８,对应的P 值为０００２＜００５,可以认为回归方程是有用的.



实施,因而其刑罚属性的发挥是十分受限的.
(二)一般威慑效能的主观测量

当社会公众所认知的刑罚严厉程度、刑罚概率与客观情况一致时,刑罚才能发挥出一般威慑效

应.而事实是,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有限,个人对刑罚认知的差异性普遍存在,这意味着犯罪并不总是

对刑罚感知的回应①.在无法确认这种有限性和差异性处于何种水平的情况下,可假设一般公众对

刑罚的认知就是威慑效应的结果.

１．一般威慑效能现状的调查结果.６０２份问卷量表分数加总可以说明被调查者对刑罚的认知水平.
最低分为４３分,最高分为８５分,均值为６５９８３４分,这表明一般威慑效能处于“较好”中的低水平.从整

体来看,一般公众对于刑罚的认知水平呈现出正态分布的趋势,即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处于中间部

分,说明刑罚对于大多数人具有有限威慑力.在２０个题目中,得分均值最高为４４９００分,最低仅为

２２７７４分,差异较为明显,可见主观认识的趋同性还需要再检验.接下来将对问卷量表进行检验.

２．问卷量表的检验及因子分析.首先,检验问卷的构建效度,结果显示内容效度较高②,结构效度

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③.其次,对量表中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有３个特征值明显较大的因

子.这３个因子的分组情况见表３:

表３ 问卷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１ ６０２ ３．３１ ３．９８ ２５．３０ ０．９６９９

２ ６０２ ２．２８ ４．４９ ２０．３５ ０．９４８２

３ ６０２ ２．３７ ３．９０ ２０．３３ １．０１９３

根据分组情况,笔者将３个因子分别命名解释为“教育守法水平”“刑罚感受程度”“预防犯罪效果”.
“教育守法水平”指标下的题目,主要是一般公众对违法犯罪的认识情况;“刑罚感受程度”指标下的题目,
主要是一般公众对刑罚严厉程度的感知水平;“预防犯罪效果”指标下的题目,主要是一般公众对刑罚的

畏惧程度.３个因子的均值表明,教育守法水平对一般威慑效能的作用力最大.下面将做进一步分析.

３．影响一般威慑效能的因子的回归分析.将被调查者的地域分布、年龄、职业等个体因素作为控

制变量,剥离出３个因子与一般威慑效能的“净”相关关系.结果见表４:

表４ 影响一般威慑效能的因子的回归分析结果④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错误 Beta
T 显著性

常数 ６５．９８３ ０．１２９ ５０９．８９８ ０．０００

教育守法水平 ５．０４３ ０．１３０ ０．７８０ ３８．９４２ ０．０００

刑罚感受程度 ２．４１８ ０．１１７ ０．３７４ １８．６７０ ０．０００

预防犯罪效果 ０．７０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９ ５．４３９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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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AlexRaskolnikov,“CriminalDeterrence:A ReviewoftheMissingLiterature”,SupremeCourtEconomicReview,

２０２０,２８(１),p．３７．
Alpha系数为０７１４＞０７,表示本问卷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KMO值为０７６０＞０７,P 值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表明自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
回归模型调整后的R 方为０７５９,说明回归的拟合度良好.R 方为０８７２,表明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８７２％的变化.

F＝６３１５４０,对应P 值为００００＜００５,可以认为回归方程是有用的.



上表显示,３个因子的P 值均小于００５,B 值均是正数,表明３个因子与一般威慑效能存在统计

学意义上的正相关关系.从标准化系数来看,教育守法水平远高于其他２个因子,说明其对一般威慑

效能的影响力最大.这证实了前面的初步论断.
综上可知,网络著作权犯罪一般威慑效能整体上处于“较好”中的低水平.经检验发现:一般威慑

效应主要靠“教育守法水平”来实现.而就刑罚的属性来说,刑罚威慑一般公众的效果主要依赖于“刑
罚感受程度”和“预防犯罪效果”,这已被国外实证研究所证明.人们在感性思维上对刑罚严厉程度和

及时水平的认识,可以加强其对于不良行为可能导致严厉后果的畏惧感,从而减少甚至消灭不良行

为①.尽管刑罚威慑使得一般公众在刑罚适用于犯罪人的过程中强化了守法意识,但是通过其守法

意识产生作用并非刑罚威慑的主要侧面,难以体现出刑罚的优越性,必然会限制一般威慑效能水平.

四、结论及未来调整方向

实证研究发现,刑罚威慑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实际效能不明显,表明修正前的侵犯著作权罪对网络

著作权犯罪的惩治未取得预期效果.接下来,笔者将分析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刑法

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改是否给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然后,针对问题之症结,提出强

化刑罚威慑以严惩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司法建议.
(一)原因分析: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的反思

第一,特殊威慑效能水平有限,原因在于刑罚运行中的缺陷与立法规范自身的短路.从理论上

说,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与刑罚威慑效应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有条件的,前提是符合罪

刑相当原则.然而,从司法裁判来看,网络著作权犯罪存在罪重刑轻的失衡现象,这直接干扰了上述

两个刑罚属性的发挥.具体表现:一方面,缓刑适用与罪行轻重没有建立有效联系,缓刑率过高.经

统计,网络著作权犯罪样本的缓刑率高达６１６％,比传统著作权犯罪样本的缓刑率高出１１８％②,其
中不应判处缓刑的样本不在少数③.而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前者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与“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样本比例,要比后者高出２６１％.可见,网络著作权犯罪整体社会危害性更大,但缓刑

率却更高.另一方面,在第二档量刑幅度内,在无法减轻处罚的情况下,法官倾向于压线就轻判罚.
在３ ７年有期徒刑量刑档内,６５６％的样本被判处了３年有期徒刑,而这些样本大多无法减轻处

罚④.可见,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处罚存在罪刑失衡问题.然而,这种罪刑失衡非仅反思司法可以完全

解释,定义犯罪包括配刑和量刑两个过程,司法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立法不足.一方面,由于侵

犯著作权罪的行为类型短缺,致使法官处罚有争议的犯罪行为较保守.以“游戏外挂”最为典型,对其

行为定性包括侵犯著作权罪、非法经营罪等多个罪名.在定性存疑的情况下,法官对这类案件大多判

处了缓刑,以试图消解定性不准可能带来的争议.另一方面,法定刑与网络著作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不适应.原法定刑是传统环境下著作权犯罪与刑罚的对应关系,如果仍以原来的刑度来评价网络著

作权犯罪,罪刑关系自然很难相适应.实践中法官就低压线判罚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定刑

的缺陷.可能存有质疑的是,就算不调整法定刑,在量刑档内从重处罚也可以实现重罚的目的.但是

问题在于,法官的裁量倾向不受法定刑高低的影响,因而不能否认刑度偏低的客观性.
第二,一般威慑效能水平处于“较好”中的低水平,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欠缺,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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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拉布:«美国犯罪预防的理论实践与评价»,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为了客观比较,笔者以相同方法、相同口径统计了２３５９个传统著作权犯罪有效样本.其中,适用缓刑的样本为１１７５个,
未适用缓刑的样本为１１８４个.
例如“袁某等侵犯著作权案”,参见湖北省罗田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鄂１１２３刑初１０１号刑事判决书.
例如“段某某侵犯著作权案”,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沪０１０４刑初３２５号刑事判决书.



括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刑罚感受程度和预防犯罪效果的指标功能不显著,使得一般威慑效能水平不

高,这一结果并非否定刑罚的现实作用,而是表明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欠缺.通常,社会公众是

以朴素的社会正义来看待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犯罪、司法裁判是否公正等.因此,立法规定与司法裁判

都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刑罚威慑社会公众的媒介是社会公众的主观刑罚感知.立法威

慑方面,在刑罚感受程度指标上,社会公众对刑罚幅度认同度较低,表现为大多支持提高法定刑幅度;
在预防犯罪效果指标上,社会公众对行为类型的认同度较低,表现为大多对立法规定不清楚.司法威

慑方面,在刑罚感受程度指标上,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结果认同度较低,倾向于认为判决结果不足

以规制某些犯罪行为;在预防犯罪效果指标上,社会公众对新型网络著作权犯罪行为具有违法性认

识,但对部分依法定罪的行为却不认同追责,认同感被撕裂隐含着其将自己置于网民地位的立场逻

辑.可见,社会公众对刑法规范和司法判决都没有充分的认同感,这解释了为何两个指标对一般威慑

效能的影响力有限.
(二)立法补漏:«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针对性调整

第一,就特殊威慑效应而言,该修正案弥补了立法疏漏,有助于纠正“罪重刑轻”的司法偏差.一

是从罪状的调整内容来看,主要针对网络著作权犯罪,增加了犯罪对象和行为类型,罪状严密,刑罚的

确定性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尤其是对行为类型的补充,明确了实践中的某些争议行为应判处本罪,有
利于统一司法、正确量刑.二是提高了法定刑,加强了刑罚的严厉程度,直接明示严惩网络著作权犯

罪的立法立场,这对纠正轻判化的司法偏差不无意义.
第二,就一般威慑效应而言,该修正案的颁布是立法威慑的实践,基本实现了刑法公众认同的立

法目的.一是在立法技术上,该修正案积极回应公众对网络著作权犯罪立法的关切,回应民意能够使

刑法被公众接受和认同,亦是进行普法教育的过程;二是该修正案增列了行为类型、提高了法定刑等,
这与社会公众的认知一致,立法自身具备了公众认同的品性.

综而概之,本次立法修正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有效回应,对强化刑罚威慑网络著作权犯罪

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该修正案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改仍留有缺憾.在特殊威慑效应方面,法官群体

具有就低压线判罚的裁量逻辑,提高第二档量刑幅度的法定最低刑更加有助于严惩犯罪;而提高法定

最高刑不但不利于刑罚轻重的有序衔接,也使得刑罚结构趋于不合理.在一般威慑效应方面,本次修

正案之前的草案中并未公布对侵犯著作权罪的相关修改内容,公众没有参与立法程序使得立法威慑

打了折扣.
(三)司法调整:强化刑罚威慑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应然路径

尽管本次修正案对侵犯著作权罪的修改尚有遗憾,但是对于刑罚威慑网络著作权犯罪的作用不

可忽视.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司法层面提出充分发挥刑罚威慑效应的司法建议,以达到严惩网络著

作权犯罪的立法目标.
第一,纠正轻判化的司法偏差,重罪重罚,实现“罪刑相适”,充分发挥特殊威慑效应.“罪刑相当”

是刑罚威慑机制运行的前提,罪刑失衡对刑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只有纠正轻判

化的司法偏差,才能让这两个刑罚属性发挥出显著且稳定的作用.针对“罪重刑轻”的现象,应从以下

两方面进行纠偏:一方面,收紧缓刑的适用,从严认定适用条件.«刑法»第７２条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

有较强的主观性,应当从严认定适用条件来约束自由裁量,使缓刑适用与罪行轻重建立有效联系.另

一方面,在第二档量刑幅度内裁量,应当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从重或从轻处罚,重罪重罚,而非一味就

低处罚.
第二,加强对刑事判决书的说理,让公众充分参与司法裁判,获得对刑法的认同感,充分发挥一般

威慑效应.刑罚运用的结果为公众所接受,才能产生刑罚威慑的预期效果.公众对刑法的认同在司

法中体现为对司法裁判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实现源于公众从司法裁判中所感知的刑法的正义.具体

地说,在实体方面,应加强对刑事判决书的说理,使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得到公众认同.释法说理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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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理解法官决策过程并接受判决结果的重要方式,应当充分发挥法律论证的功能,以通俗化的语言消

除司法者与公众之间的“语言壁垒”,从而使判决结果更好地为公众所接受.在程序方面,应采取有效

措施,使公众充分参与刑法的适用,从裁判过程中获得刑法认同感.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司法裁判过程

对于其感知刑罚的威慑力量具有积极意义,可以通过拓展公众有效介入司法裁判过程的渠道、完善相

关程序保障等方式,从而使公众实质性参与到刑法的适用过程中.

AnEmpiricalStudyontheEffectivenessofPenaltyDeterrenceforOnlineCopyrightCrime
—IntheContextoftheRevisionoftheCriminalLawAmendment(No．１１)

toCopyrightInfringementCrime

LiFangfang
(LawSchool,SichuanUniversity,Chengdu６１０２０７,P．R．China)

Abstract:Takingpenaltydeterrenceasatheoreticalmodel,throughanempiricalstudyofonline
copyrightcrimesbeforetheapplicationoftheCriminalLawAmendment(No．１１),itisfoundthat
thecriminalsanctionisinsignificant,indicatingthatthepunishmentofcopyrightinfringementcrime
ontheonlinecopyrightcrimesisnotgood．Rethinkingtheempiricalconclusions,itisfoundthatthe
limitedlevelofspecialdeterrenceeffectivenessiscausedbytheshortcircuitbetweenthedefectsin
theapplicationofpenaltiesandthelegislativenorms,thelowlevelofgeneraldeterrenceefficiencyis
duetothelackofpublicrecognitionofcriminallaw．IntheCriminalLaw Amendment(No．１１),

copyrightinfringementcrimehasbeensubstantiallyrevised,inwhichthelegislativeloopholeshave
beenmadeupbythecrimeobject,addingthebehaviormodeandincreasingthelegalpenalty,and
targetedadjustmentshavebeenmadetothepracticalproblems．ToachievethelegislativegoalofseＧ
verelypunishingonlinecopyrightcrimeinthefuture,adjustmentsshouldbemadeatthejudicial
leveltostrengthenpenaltydeterrence．Ontheonehand,weshouldcorrectjudicialdeviationoflight
punishmentandheavypunishmentforseriouscrimes,soastoachievethe“compatibilityofcrime
andpunishment”．Ontheotherhand,weshouldreinforcethereasoningofjudgments,allowthe
publictofullyparticipateinthejudicialjudgments,andgainasenseofidentitywithcriminallaw．
Keywords:Onlinecopyrightcrime;Penaltydeterrence;CriminalLawAmendment(No．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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